
共青团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委员会发展团员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发展团员工作，保证新发展的团员质量，提

升团员队伍先进性，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及山东省直机关团工委有关规

定，结合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学校”）实际，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学校各级团组织应当做好经常性发展团员工作，着

力把先进青年吸收进团组织，保持团员队伍朝气蓬勃的青年特点，

使共青团真正成为团结教育青年的坚强核心。

第三条 发展团员工作应当按照坚持标准、控制规模、提高

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坚持入团自

愿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防止突击发展，反对关门主义。

第四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学生青年发展团员工作。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学校团委负责对学校发展团员工作进行宣传、指导

和监督，负责开展入团积极分子团课教育，负责审批接收新团员、

组织举行入团仪式，负责向山东省直机关团工委上报发展团员工

作情况。



第六条 校区团委负责学校发展团员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

负责指导团支部开展入团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等工作，负

责讨论确定发展对象，负责管理团员档案。

第七条 班级团支部负责接收入团申请，负责确定入团积极

分子，负责做好对入团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和考察工作，负责

吸收入团积极分子参加团的有关活动。

第三章 入团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

第八条 学校各级团组织应当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和引导，面

向青年开展团的各项活动，宣传团的基本知识，努力为青年健康

成长提供服务，提高青年对团的认识，激发青年的进步热情，建

立起一支数量众多的入团积极分子队伍。

第九条 学校各级团组织应当主动了解青年，及时发现那些

积极要求进步、各方面表现好的青年，鼓励他们申请入团。

第十条 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青年，承

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

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一条 入团申请人应当向所在班级团支部提出入团申

请。

第十二条 班级团支部收到入团申请书后，应当在一个月内

派人同入团申请人谈话，了解基本情况。

第十三条 在入团申请人中确定入团积极分子，一般每年 3



月份集中开展一次，应采取团员推荐和辅导员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由支部委员会（不设支部委员会的由支部大会，下同）研究决定，

并组织积极分子填写《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入团积极分子登记

表》（附件），上报校区团委备案。

第十四条 班级团支部应当指定一至两名团员作入团积极

分子的培养联系人。培养联系人的主要任务是：

（一）向入团积极分子介绍团的基本知识；

（二）了解入团积极分子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和现实表现

等，做好培养教育工作，引导入团积极分子端正入团动机；

（三）及时向团支部汇报入团积极分子情况；

（四）向团支部提出能否将入团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的意

见。

第十五条 学校各级团组织应当高度重视对入团积极分子

的教育、培养和考察，形成集中教育和日常培养考察相结合的工

作机制。对入团积极分子须进行三个月以上的培养教育。未经团

组织培养考察的青年，一般不得发展入团。

第十六条 入团积极分子在发展入团之前要参加不少于 8

学时的团课学习。学校团委应当对入团积极分子开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展

党史、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开展《团章》教育和团的优

良传统教育，教唱团歌，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端正入团动机，

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



第十七条 学校各级团组织应当吸收入团积极分子参加团

的有关活动，给他们分配适当的社会工作，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立足本职、争创一流，使他们在实践中受教育、起作用、长才干。

应当鼓励入团积极分子成为注册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青年志愿

服务。将入团积极分子是否是注册青年志愿者、是否参加过一定

时间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入团的重要考察内容。入团时，积

极推动新团员成为注册青年志愿者。

第十八条 班级团支部应及时对入团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在

经过规定时间和规定课时以上的培养教育后，团支部委员会应听

取联系人、团员和辅导员的意见，从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在学

习生活上一贯表现（综合素质量化考核成绩原则上应位于同班级

入团积极分子前列）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对他们进行考察，并为已

具备团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办理入团手续。

第四章 新团员的接收

第十九条 接收新团员应当严格按照《团章》规定的标准和

程序办理。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着重看其是否在学习、

班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第二十条 申请入团的青年要有本支部的两名团员作介绍

人。入团介绍人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也可以由申请入团的青

年学生自己约请，或由团组织指定。

受留团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团员权利或尚在缓期注册期间的



团员，不能作青年入团介绍人。

第二十一条 入团介绍人的主要任务是：

（一）向被介绍人解释团的章程，说明团员的条件、义务和

权利；

（二）认真了解被介绍人的入团动机、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工作学习经历、现实表现等情况，如实向团组织汇报；

（三）指导被介绍人填写《入团志愿书》，并认真填写自己

的意见；

（四）向支部大会负责地介绍被介绍人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校区团委委员会应在入团积极分子中讨论确

定发展对象，报学校团委预审。

学校团委对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况等进行预审。预

审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校区团委委员会，并向预审合格的发展对

象发放《入团志愿书》。

发展对象要认真如实填写《入团志愿书》。《入团志愿书》

经支委会检查合格后，再提交支部大会讨论。

第二十三条 青年入团必须经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讨论青

年入团的支部大会，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

权人数的半数。

第二十四条 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青年入团的主要程序是：

（一）申请人汇报个人简历、家庭情况和对团的认识、入团

动机以及需向团组织说明的问题；



（二）入团介绍人介绍申请人有关情况，并对其能否入团表

明意见；

（三）支部委员会报告对申请人的审议意见；

（四）与会团员对申请人能否入团进行充分讨论，并采取无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团员的半

数，才能通过接收新团员的决议。因故不能到会的有表决权的团

员，在支部大会召开前正式向团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统计

在票数内。

支部大会讨论两名以上的青年入团时，必须逐个讨论和表决。

第二十五条 团支部应当及时将支部大会决议写入《入团志

愿书》，连同本人入团申请书，经校区团委审核后，报学校团委

审批。

支部大会决议主要包括：申请人的主要表现；应到会和实际

到会有表决权的团员人数；表决结果；通过决议的日期；支部书

记签名。

第二十六条 接收新团员由学校团委审批。校区团委不审批

接收新团员，但应当对新团员情况进行审议。

第二十七条 学校团委审批接收新团员必须召开委员会集

体审议，表决决定。审议的主要内容是：申请人是否具备团员条

件，入团手续是否完备等。审批意见写入《入团志愿书》，并通

知报批的团支部。

学校团委审批两名以上青年学生入团时，应逐个审议和表决。



第二十八条 团支部应通过支部书记或委员谈话的郑重方

式及时将学校团委批准青年入团的决定通知本人并在团员大会

上宣布。对于未被批准入团的青年，团支部也应将情况及时通知

本人，帮助其认识自己的不足，鼓励其继续努力。

被批准入团的青年，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取得团籍、计算

团龄，并交纳团费。

第二十九条 学校团委对团支部上报的接收新团员的决议，

必须在三个月内审批，并上报山东省直机关团工委。

第三十条 新团员应当参加入团仪式。入团仪式由学校团委

组织。在入团仪式上，由团组织的负责人带领新团员宣誓，并向

新团员颁发团员证和团徽。

第三十一条 学校各级团组织应加强对新团员的教育和管

理，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执行团章、履行团员义务

的自觉性。

第三十二条 校区团委应及时将新团员的《入团志愿书》存

入本人档案。

第三十三条 各团支部应当及时将新团员信息录入“智慧团

建”系统，确保信息完整、准确。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由共青团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委员

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共青团山东电力

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发展团员工作实施细则》（技术学院-山东

电专（其他）0039-2019（自管））同时废止。

附件：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入团积极分子登记表



附件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入团积极分子登记表
团支部： 编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

证号
彩色免冠照片

所在班级 职务

递交申请

时 间

确定为积极分子

时 间

（支委会或者支部大

会召开时间）

个人简历

起止时间 在何地何单位任何职 证明人

（从小学写起）

培养联系人情况

姓名 班级 职务 备注



支委会或

支部大会

研究意见

XX 团支部于 20XX 年 X 月 X 日召开支委会（或支部大会），

讨论 XX 同志确定为入团积极分子事宜，支委会（或支部大会）

有表决权的团员 X 名，应到会 X 名，实到 X 名。会议采取无

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X 票赞成，X 票反

对，X 票弃权，同意 XX 同志为入团积极分子。

团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

推荐意见
班级辅导员：（签名）

年 月 日

校区团委

考察意见
校区团委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1.此表由校区团委负责存档。

2.本人入团申请书、思想汇报等材料附后。

注：此表 A4 纸反正面打印。




